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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901/t20190102_688211.html） 

 

附錄 

 

关于发布进口货物的固体废物属性鉴别程序的公告 

公告 2018 年 第 70 号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加强

进口固体废物的环境管理，规范进口货物的固体废物属性鉴别工作，现发布《进口货物的固体

废物属性鉴别程序》（见附件）。 

该程序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关于发布固体废物属性鉴别机构名单及鉴别程序的通知》（环

发〔2008〕18 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进口货物的固体废物属性鉴别程序 

 

生态环境部 

海关总署 

2018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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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进口货物的固体废物属性鉴别程序 

 

1 总则 

1.1 目的 

为规范进口货物的固体废物属性鉴别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制定本程序。 

1.2 适用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进口物质、物品的固体废物属性鉴别，及相关部门对鉴别机构的管理。 

1.3 固体废物属性鉴别工作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3）《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 

（4）《进口废物管理目录》； 

（5）《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34330）； 

（6）《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 

（7）《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1.4 术语和定义 

（1）固体废物属性鉴别 

是指判断进口物质、物品是否属于固体废物以及判断其所属固体废物类别的活动。 

（2）鉴别机构 

是指接受海关、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等的委托，从事固体废物属性鉴别的机构。 

（3）委托方 

是指向鉴别机构提出鉴别申请的机构或单位。 

（4）委托鉴别 

是指由委托方向鉴别机构申请进行固体废物属性鉴别的行为。 

（5）复检鉴别 

是指对已经出具鉴别结论的同一批进口货物再次进行固体废物属性鉴别的活动。 

（6）样品 

是指从整批进口货物中抽取，并能完整、真实地展示和反映货物属性特征的少量实物。 

2 固体废物属性鉴别工作程序 

固体废物属性鉴别工作程序主要包括鉴别委托和受理、鉴别、复检、分歧或异议处理

等。 

2.1 鉴别委托与受理 

（1）委托鉴别时，委托方应向鉴别机构提交以下材料： 

①委托鉴别申请函（需说明鉴别原因）； 

②鉴别货物产生来源信息； 

③申请复检鉴别时应提交自我申明以及已进行的检验或鉴别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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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鉴别机构要求的其他必要信息。 

（2）鉴别机构同意受理委托，应告知委托方所需鉴别工作费用和时间。 

2.2 一般鉴别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委托方可委托鉴别机构对物质、物品是否属于固体废物和固

体废物类别进行鉴别： 

（1）海关因物质或物品属性专门性问题难以作出是否将进口货物纳入固体废物管理

范围决定的，可由海关委托鉴别机构进行固体废物属性鉴别； 

（2）海关缉私部门查处的走私货物需要进行固体废物属性鉴别的；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和其他政府机构等在监督管理过程中需要进行固体废物属性鉴别的； 

（3）行政部门、司法机关受理收货人或其代理人有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后可视需求委托鉴

别机构进行固体废物属性鉴别。 

2.3 复检鉴别 

收货人或其代理人对海关将其进口货物纳入固体废物管理范围持有异议的，可申请

复检鉴别，由海关委托鉴别机构进行固体废物属性复检鉴别。复检鉴别最多执行一次。已

承担过该批货物鉴别任务的鉴别机构原则上不接受复检鉴别委托。 

复检鉴别时委托方应将海关判定依据（检验查验报告或鉴别报告）书面告知复检鉴

别机构，该批货物已经过鉴别的，受理复检鉴别的机构应将复检鉴别受理行为书面告知首

次鉴别机构。委托方没有进行告知的复检鉴别及其结论视为无效。鉴别机构应在鉴别报告

中注明为复检鉴别。 

2.4 分歧或异议处理 

复检鉴别与首次鉴别的结论不一致的，或者相关方对鉴别结论存在严重分歧的，或者没

有合适的鉴别机构进行鉴别的，相关方（如海关、司法机关、收货人或其代理人等）可向海关

总署提出书面申请，申请时需提交已进行的固体废物属性鉴别报告及相关材料，并书面说明各

相关方对鉴别结论的不同意见及理由。海关总署就申请征求生态环境部意见。 

生态环境部会同海关总署组织召开专家会议进行研究，专家组成员由生态环境部、海关

总署推荐的专家组成，实施该进口货物的固体废物属性检验和鉴别机构的人员不应作为专家组

成员。专家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应作为最终处理意见，因客观证据不充分导致专家会议难以达

成一致意见的，需要提出具体的下一步工作要求，如补充分析检测数据，需要再次召开专家会

议的，由生态环境部确定时间和地点。 

3 固体废物属性鉴别技术规定 

3.1 采样要求 

（1）原则上由海关负责对鉴别物质、物品进行采样，也可根据鉴别物质、物品的现场

管理情况，由海关联合鉴别机构进行采样； 

（2）采样时应做好采样记录并保存好样品； 

（3）集装箱货物采样前应全部开箱进行观察，如各集装箱货物外观特征或物理性状一

致，按照表 1 规定采用简单随机采样法进行采样；如货物外观特征或物理性状不一致，应

分类采样、分开包装、分别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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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集装箱采样份数及要求 

整批货物集装 

箱数量/个 
1～3 4～8 9～17 18～30 31～55 56～80 81～120 >120 

随机抽取集装 

箱数量/个（≥） 
1 3 5 7 9 12 16 20 

采样份数/份（≥） 2 3 5 7 9 12 16 20 

（4）散装货物的采样份数按照每 25 吨折算为一个集装箱货物 

后，按照表 1 要求进行采样； 

（5）容器盛装的液态货物，分别从容器的上部和下部采取样品混合成 1 份样品；多个

盛装容器的液态货物参照表 1 进行采样； 

（6）已经转移到货场或堆场的大批量散货（200 吨以上，包括拆包后的散货），如

果外观具有相对一致性和均匀性，表 1 的采样 

份数可适当减少，但不应少于 3 份，并做好相应的记录和情况说明； 

（7）每份样品采样量应符合鉴别机构的要求，应至少满足实验室测试和留样的基本

需求。固态样品推荐为 4～5kg，液态样品推荐为 2～2.5kg，具体采样量由鉴别机构自行设

定。委托方保留相同备份样品。对于散装货物有取制样标准的，可以按照相应取制样标

准采样、制样； 

（8）通常情况下，所采样品保留不少于 1 年，相关记录保留不 

少于 3 年，涉案样品和记录应保存至结案。如属于危险品、易腐烂/ 变质样品以及其他不能长期

保留的样品，鉴别机构应告知委托方并进行无害化处理，保留相关记录。 

3.2 样品分析检测 

（1）样品的分析检测项目选择应以判断物质产生来源和属性为主要目的，根据不同

样品特点有选择性地进行分析检测，包括但不限于外观特征、物理指标、主要成分及含量、

主要物质化学结构、杂质成分及含量、典型特征指标、加工性能、危险废物特性等； 

（2）样品的分析检测应符合相关规范，鉴别机构的实验室管理规范、制度齐全；当

需要分包进行分析检测时，应优先选择有计量认证资质的实验室，或者选择有经验的专

业实验室。 

3.3 样品属性鉴别判断 

（1）将鉴别样品的理化特征和特性分析结果与文献资料、产品标准等进行对比分析，必要

时可咨询相关行业专家，确定鉴别样品的基本产生工艺过程； 

（2）依据《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34330）对鉴别样品进行固体废物属性

判断； 

（3）同一份鉴别样品或同一批鉴别样品为固体废物和非固体废物混合物的，应在工

艺来源或产生来源的合理性分析基础上，进行整体综合判断，当发现明显混入有害组分

时应从严要求。 

3.4 现场鉴别 

（1）对不适合送样鉴别的待鉴别物质、物品，鉴别机构可进行现场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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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鉴别时，应对该批鉴别货物全部打开集装箱进行察看， 记录和描述开箱货物特征； 

（3）现场鉴别掏箱查验数不少于该批鉴别货物集装箱数量的 

10%，根据现场情况，掏箱操作可实行全掏、半掏或 1/3 掏，以能够看清和掌握货物整体状况

为准，记录和描述掏箱货物特征；如果开箱后的货物较少，不需要掏箱便可准确判断箱

内货物状况的，可以不实施掏箱； 

（4）掏出的货物拆包/件的查验比例应不少于该箱掏出货物的 

20%，记录和描述掏箱和拆包货物特征； 

（5）对散装海运和陆运的固体废物现场鉴别，实施 100%查验， 落地查验数量不少

于该批鉴别货物数量的 10%。 

3.5 鉴别报告编写 

（1）鉴别报告应包含必要的鉴别信息，如委托方、样品来源、报关单号、收样时间、

样品标记、样品编号、样品外观描述、鉴别工作依据、鉴别报告签发时间、鉴别报告编号

等，依据现场查验即可完成的鉴别报告可适当简化； 

（2）鉴别报告应编写规范，条理清晰，分析论证合理，属性结论明确； 

（3）鉴别报告至少应有鉴别人员和审核人员签字，加盖鉴别机构的公章； 

（4）需要对已经发出的鉴别报告进行修改或补充时，应收回已发出的报告原件，并在

重新出具的鉴别报告中进行必要的说明。 

3.6 鉴别时限要求 

（1）接受委托后，鉴别机构应尽快开展鉴别工作，出具鉴别报告，对委托样品的鉴

别时间从确定接收鉴别样品算起，原则上不应超过 35 个工作日；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鉴别时

间，但鉴别机构应及时告知委托方； 

（2）对委托进行的现场鉴别，从完成现场查验算起，原则上不应超过 5 个工作日，但不

包括采样与实验室分析检测所需要的时间； 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鉴别时间，但鉴别机构应及时告知

委托方。 

4 鉴别机构管理 

（1）生态环境部、海关总署建立部门间的固体废物属性鉴别沟通机制，鉴别机构向各

自的主管部门报送鉴别情况，包括鉴别案例任务、发现的主要问题、对策建议等； 

（2）鉴别机构和委托方应采取保密措施，鉴别期间不得向相关当事方及其他无关人

员泄漏鉴别信息，鉴别报告或鉴别结论在保密期限内不得向其他无关人员泄漏； 

（3）生态环境部、海关总署对鉴别机构实行动态管理，对鉴别报告存在重大疑义或受

到多次投诉举报的，进行重点检查，对发现业务水平低、管理混乱、弄虚作假、涉嫌违法

违规鉴别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4）在固体废物属性鉴别费用没有纳入国家相关部门财政预算的情况下，鉴别费用

按照委托鉴别样品数收取，或者由鉴别机构自行决定，原则上由委托方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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